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7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武清
	王俊宝未按规定使用农药案

	王俊宝
	接相关部门线索移送，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查。经查，当事人确有将拌有农药的玉米粒洒在地头防止羊啃食当事人种植的蔬菜的行为。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500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宁河
	天津市宁河区鸿丰农资经营部经营劣质肥料案
	天津市宁河区鸿丰农资经营部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肥料产品微量元素水溶肥“HPFL”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产品微量元素铁、锰、硼含量均不符合规定，判定为不合格。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100袋，货值200元。
	依据《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200元。
	宁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